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261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5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

博时黄金交易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A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610 002611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2013]1026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6

年

4

月

11

日

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6

年

5

月

26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727

份额级别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A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207,213,320.06 12,722,635.11 219,935,955.17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36,809.34 4,986.01 41,795.35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207,213,320.06 12,722,635.11 219,935,955.17

利息结转的份额

36,809.34 4,986.01 41,795.35

合计

207,250,129.4 12,727,621.12 219,977,750.52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 --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0.00 2,003.65 2,003.6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0.0157% 0.0009%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2016

年

5

月

27

日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本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公告开始办理申购或赎回之日,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

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的申购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

本基金的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

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或赎回开始前3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8日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261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5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

《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2016

年

6

月

2

日

赎回起始日

2016

年

6

月

2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A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610 002611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是

注：（1）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查

询其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

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开放日对投资者的业务办

理时间是9：30-15：00，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或者C类基金份额，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50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元。

各销售机构在不低于上述规定的前提下，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最低申购金额和追加最低申购金额和追加最低申

购金额限制，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

（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申购均采用金额申购方式，申购费率如下表。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费

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表：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表

A

类基金份额

金额

（

M

）

前端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60%

100

万元

≤M＜500

万元

0.40%

500

万元

≤M＜1000

万元

0.20%

M≥1000

万元

1000

元

/

笔

C

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率

0%

来源：博时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前2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

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3个

工作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某一类别基金份额余额为100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

账户的某一类别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该类份额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递减，费率如下：

表：本基金的赎回费率表

A

类基金份额

持有年限

（

天

）

赎回费率

0-364 0.10%

365-729 0.05%

730

及以上

0

C

类基金份额

持有期限少于

30

日的基金份额

，

赎回费率为

0.10%

；

持有期限不少于

30

日

（

含

30

日

）

的基金份额

，

不收取赎回费用

。

来源：博时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25%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具体比例见招募说明书），其余部分用

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份额和账户最低持有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

调整前2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调低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

3个工作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2）代销机构

机构代码 销售机构 是否开通申赎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8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0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1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2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5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6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7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8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19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1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2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3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4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5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6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7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8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29

珠海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是

30

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31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32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33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34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35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是

36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

37

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是

38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是

39

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是

40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4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42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43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是

44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45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46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是

47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48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 是

49

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50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51

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

52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53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54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55

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56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是

57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58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是

59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60

北京蒽次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61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是

62

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 是

63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开放日的两类基金份额净值和两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机构或场外非直

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份额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2016年4月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的《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8日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开放日常转换、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261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5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

《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

年

6

月

2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6

年

6

月

2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

年

6

月

2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A

博时黄金

ETF

联接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610 002611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转换 是 是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1）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查

询其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的确认情况；

（3）各销售机构如开通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请参看各销售机构相关公告和业务规则。

2、日常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日常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开放日对投资者的业务办理时间是9：30-15：00，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3、日常转换业务

（1）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

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

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同为前端收费模式），后端收

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非QDII基金不能与QDII基金进行互转。

③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

2日。

④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交申请。 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

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4）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

定适用于基金转换。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5）重要提示

①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且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2010年3月16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

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4、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2）申购费率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业务的费率相同。

表：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表

A

类基金份额

金额

（

M

）

前端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60%

100

万元

≤M＜500

万元

0.40%

500

万元

≤M＜1000

万元

0.20%

M≥1000

万元

1000

元

/

笔

C

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率

0%

来源：博时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扣款金额，但最低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00元（含

100元）。

（4）重要提示

1）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

2）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 投资者可以从T+2日起通过本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办理网点、致电本公司客服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其每次申

购申请的确认情况。 申购份额将在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5.�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 （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2）代销机构

机构代码 销售机构 是否开通定投 是否开通转换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否

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2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6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7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8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9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1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2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3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4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5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6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7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8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9

珠海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0

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1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2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3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4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5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否 否

36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37

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是 是

38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是 否

39

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0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是

4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是

42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是

43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是 是

44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是

45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否 否

46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47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是

48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 是 是

49

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是

50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是

51

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52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是

53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是

54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否 否

55

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是

56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是 是

57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 否

58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是 是

59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是 是

60

北京蒽次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是

61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否 是

62

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 是 是

63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开放日的两类基金份额净值和两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直销机构和场外非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机构或场外

非直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份额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2016年4月7日

刊登在《上海证券报》的《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8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现金宝

货币市场基金增加C类份额以及相应

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提供更灵活的理财服务，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根据《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或“本公司” ）决定自2016

年5月31日起对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增加C类份额。

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公司对原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中有关内

容进行相应修订，现将本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类的相关内容说明如下：

一、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增加C类基金份额

本公司拟对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增加C类基金份额（基金简称：博时现金宝C，代码：002855），方案要点如下：

(一) �基金份额的分类及费率

1、基金份额分类

本基金分设三类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B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三类基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依据约定的

收益结转频率进行收益结转，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2、基金费率及其他

本基金A类、B类、C类基金份额均不收取申购、赎回费用。

本基金C类份额的基金费率、申购限制和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限制均与与原有A类份额和B类份额保持一致，如下

表所示：

A

类基金份额

B

类基金份额

C

类基金份额

管理费率

（

年费率

）

0.27% 0.27% 0.27%

托管费率

（

年费率

）

0.05% 0.05% 0.05%

销售服务费率

（

年费率

）

0.25% 0.25% 0.25%

首次申购最低金额

0.01

元

0.01

元

0.01

元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

0.01

元

0.01

元

0.01

元

账户最低基金份额余额

0.01

份

（

按交易账户统计

）

0.01

份

（

按交易账户统计

）

0.01

份

（

按交易账户统

计

）

注： 1.各代销机构对上述首次申购及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二)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的计算与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将每日分别计算A、B、C级基金份额的万份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披露各级基金份额开放日的基金万份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C级基金份额的基金万份净收

益及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将自T+1日起计算，并于T+2日开始对外公布（T日为实施份额分类及调整收益结转方式生效日）。

（三）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增加或者调整销售机构，敬请关注本公司

后续公告。

（1）、 本基金管理人暂不开通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其他基金的转换业务，也不开通本基金其他份

额与 C类基金份额之间的转换业务；

（2）、本基金管理人暂不开通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业务进行调整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进行披露。

二、对基金合同的修改

(1) 修改基金合同第一部分“前言”第2条中“《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第二部分、释义”第12条中“《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名称修订为“《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2) 修改基金合同中“第二部分、释义” 部分内容的描述

在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第二部分“释义” 中增加第50、第51、第52条对基金份额分类及各类基金份额的释义，内容如下：

“50、基金份额分类：指本基金分设三类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B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 三类基金份额分设不同

的基金代码，依据约定的收益结转频率进行收益结转，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51、A类和C类基金份额：指按照“按日分配，按日结转” 原则进行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类别。

(3) 修改基金合同中“第三部分、基金的基本情况”相应条款

在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第三部分“基金的基本情况”中“九、基金份额类别设置”“本基金根据收益结转方式的不同划分为

A�类和B类两类基金份额类别。 两类基金份额单独设置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七日年化收益率 。 ” 修订

为：“本基金划分为A�类、B类和C类三类基金份额类别。 三类基金份额单独设置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七

日年化收益率,其中，A类和C类基金份额的收益结转方式为按日结转，B类基金份额的收益结转方式为按月结转。 ”

(4) 修改基金合同中“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相应条款

将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内容“《基金

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

续2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并报送解决方案。 ” 修订为“《基金合同》生效后，连

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

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

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

(5) 修改基金合同中“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二、会议召集人及召集方式”第3条的内容“3、基金托管人认

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10日内决

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60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

召集，基金托管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由基金托管人自行召集”修订为“3、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基金

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60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基金托管人仍认为有必

要召开的，应当由基金托管人自行召集，并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60日内召开并告知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应当配合。 ”

(6) 修改基金合同中“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二、会议召集人及召集方式”第4条的内容“4、代表基金份额

10%以上（含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书面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

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

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60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代表基金份额10%以上（含10%）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基金托管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托管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

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60

日内召开”修订为“4、代表基金份额10%以上（含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书面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

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60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

代表基金份额10%以上（含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基金托管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托管人应

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决定

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60日内召开并告知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应当配合。

(7) 修改基金合同中“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八、生效与公告”的内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召集

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完成备案手续之日起生效”修订为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

之日起生效。 ”

(8) 修改基金合同中“第十六部分、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相应条款。

将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第十六部分“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中“二、收益分配原则”第3条的内容“3、本基金采用1.00元固定份

额净值交易方式，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本基金A类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日结转” 的方式，即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

万份基金净收益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且每日进行结转；本基金B类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月结转” 的

方式，即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且每月进行结转。 不论何

种结转方式，当日收益均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修订为“3、本基金采用1.00元固定份额净值交易方式，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起，本基金A类和C类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日结转” 的方式，即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为基准，为投

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且每日进行结转；本基金B类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月结转” 的方式，即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

况，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且每月进行结转。 不论何种结转方式，当日收益均参与

下一日的收益分配；”

三、对基金托管协议的修改

(1) 修改基金托管协议中“七、交易及清算交收安排” 的相应条款

将本基金托管协议的第七部分“交易及清算交收安排”“（四）申购、赎回、转换开放式基金的资金清算、数据传递及托管

协议当事人的责任” 中第3条款“开放式基金的资金清算” 的内容“基金申购、赎回等款项采用轧差交收的结算方式，净额在

最晚不迟于T+1日下午15：00前在基金管理人总清算账户和资产托管专户之间交收。

如果当日基金为净应收款，基金托管人应及时查收资金是否到账，对于未准时到账的资金，应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划付。

对于未准时划付的资金，基金托管人应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划付，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后果严重的基金托

管人应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当日基金为净应付款，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及时进行划付。 对于未准时划付的资金，基金管理人应

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划付，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基金托管人承担。 后果严重的基金管理人应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

修订为：“基金托管账户与“基金清算账户” 间的资金结算遵循“全额清算、净额交收”的原则，每日按照托管账户应收资

金与应付资金的差额来确定托管账户净应收额或净应付额，以此确定资金交收额，净额在最晚不迟于T+1日15:00前在基金管

理人总清算账户和托管账户之间交收。如果当日基金为净应收款，基金托管人应在资金交收日15:00�之前查收资金是否到账，

对于未准时到账的资金，应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划付。 对于未准时划付的资金，基金托管人应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划付，由此

产生的责任应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后果严重的基金托管人应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当日基金为净应付款，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在资金交收日中午12:00�前进行划付。 对于未准时划付

的资金，基金管理人应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划付，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基金托管人承担。 后果严重的基金管理人应向中国证

监会报告。 ”

(2) 修改基金托管协议中“九、基金收益分配” 的相应条款。

将本基金托管协议的第九部分“基金收益分配” 中“（一）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中第3条的内容“3、本基金采用1.00元固

定份额净值交易方式，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本基金A类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日结转” 的方式，即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

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且每日进行结转；本基金B类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月结

转” 的方式，即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且每月进行结转。不

论何种结转方式，当日收益均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修订为：“3、本基金采用1.00元固定份额净值交易方式，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起，本基金A类份额和C类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日结转” 的方式，即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为基

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且每日进行结转；本基金B类份额采用“每日分配，按月结转” 的方式，即根据每日基

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且每月进行结转。 不论何种结转方式，当日收

益均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

上述修改，不涉及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无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修改自2016年5月31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或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8日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I类场外份额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基金主代码

15993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8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博时黄

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博时黄金交易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

年

5

月

26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6

年度第

20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I

类场外份额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3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5999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8,972,350.9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人民币元

/10

份基金

份额

）

0.0010

注：本基金I类场外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01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31

日

除息日

2016

年

5

月

31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I

类场外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基准为

2016

年

5

月

31

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

。

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于

2016

年

6

月

1

日登记到投资者对应的交易账户

中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

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

配的基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通过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站前置的博时基金网上直销自助式前台销售的博时黄金ETF的I类场外份额的

分红方式均为红利再投。

（2）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bosera.

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

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8日

�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6-055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雪莱特” ）于2016

年5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 ）下发的《关于对广

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179

号）。 经公司相关部门对年报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认真分析整理，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你公司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务中，2015年生产量和销售量分别为98,039,786.44支/套

和45,829,873.2支/套，2014年和2015年年末库存量分别为9,887,645支/套和10,682,778.59支/

套，请你公司说明：

（1）2015年生产量、销售量和年末库存量不是整数的原因；

（2）2014年年末库存量、2015年生产量、2015年销售量、与2015年年末库存量勾稽不一致，

2015年年末实际库存量低于理论库存量，请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3）你公司主要产品2014年和2015年的生产量、销售量和年末库存量。

回复：

（1）2015年生产量、销售量和年末库存量不是整数的原因：

公司2015年经营数据包含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光电” ）的相关数据，富顺光电的主营业务产品之一为LED显示系统系

列，该类显示屏是按照客户定制的大小，以“平方米” 作为计量单位的，故富顺光电的生产量、

销售量和年末库存量存在不是整数的情形，公司2015年生产量、销售量和年末库存量也即存

在不是整数的情形。

（2）2014年年末库存量、2015年生产量、2015年销售量、与2015年年末库存量勾稽不一致，

2015年年末实际库存量低于理论库存量，产生差异的原因：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行业

销售量 支

/

套

45,829,873.20 48,458,638 -5.40%

生产量 支

/

套

98,039,786.44 91,551,964 7.10%

库存量 支

/

套

10,682,778.59 9,887,645 8.00%

公司2015年年报中披露的上年年末库存量、本年生产量、本年销售量、与本年末库存量勾

稽不一致，主要受生产量中的部分半成品被生产部门领用再次加工为成品以及部分成品外购

后直接对外销售的影响。

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公司2015年期末实际库存量低于理论库存量，具体差异情况如下：

期末实际库存量是10,682,778.59支/套/平方米， 计算出的理论库存量是62,097,558.23支/

套/平方米，差异是51,414,779.64支/套/平方米，其差异是半成品有53,615,459.56支/套/平方米

被生产部门领用再次加工为成品，另外有2,200,679.92支/套/平方米成品外购后直接销售。 具

体数据及勾稽关系如下表：

分类 单位

2015

年期

初量

2015

年

外购量

2015

年

生产量

2015

年

车间领用量

2015

年

销售量

2015

年

期末量

半成品 支

/

套

/

平方米

5,377,457 - 64,902,117.00 53,615,459.56 10,212,796.42 6,451,318.02

成品 支

/

套

/

平方米

4,510,188 2,200,679.92 33,137,669.44 - 35,617,076.78 4,231,460.57

合计 支

/

套

/

平方米

9,887,645 2,200,679.92 98,039,786.44 53,615,459.56 45,829,873.20 10,682,778.59

（3）你公司主要产品2014年和2015年的生产量、销售量和年末库存量。

单位：支/套/平方米

产品系列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荧光灯室内照明系列

销售量

32,456,412.00 28,927,996.00

生产量

56,242,740.00 62,793,716.00

库存量

6,273,477.00 6,671,476.00

环境净化系列

销售量

4,413,916.00 4,456,057.00

生产量

8,061,625.00 8,854,478.00

库存量

525,213.00 761,019.00

汽车照明系列

销售量

5,523,205.00 4,245,575.00

生产量

15,361,586.00 10,416,741.00

库存量

1,145,760.00 531,862.00

LED

室内照明系列

销售量

5,202,670.00 6,975,250.00

生产量

11,533,072.00 13,905,562.00

库存量

1,384,855.00 1,689,176.00

户外照明系列

销售量

- 330,057.00

生产量

- 260,801.00

库存量

- 200,579.00

LED

显示系统系列

销售量

- 30,860.20

生产量

- 34,160.44

库存量

- 65,944.59

其它

销售量

862,435.00 864,078.00

生产量

352,941.00 1,774,328.00

库存量

558,340.00 762,722.00

合计

销售量

48,458,638.00 45,829,873.20

生产量

91,551,964.00 98,039,786.44

库存量

9,887,645.00 10,682,778.59

2、2015年，你公司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产品销售量为45,829,873.2支/套，同比下降

5.42%，业务收入金额为7.73亿元，同比增长78.24%，请你公司结合产品结构、价格走势和同行

业公司情况等因素，说明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产品销售量下降但收入增幅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2015年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产品销售量下降但收入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系

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全资子公司富顺光电的影响。 公司并购富顺光电后，销售产品结构对比

2014年发生明显变化， 主要新增了LED户外照明系列、LED显示系统系列， 上述2个系列产品

2015年销售量合计为360,917.20套/平方米，占公司2015年销售量的比例为0.79%。虽然上述2个

系列产品销售量的占比较低，但其单位产品的销售价格相对较高，2个系列产品2015年合计实

现业务收入37,066.44万元，占公司2015年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产品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47.95%。

公司荧光灯室内照明系列、环境净化系列、汽车照明系列、LED室内照明系列产品，上述4

个产品系列2015年合计销售量为44,604,878支/套， 占公司2015年销售量的比例为97.33%；4个

产品系列销售量对比2014年下降2,991,325支/套，下降率为6.28%。

鉴于以上，公司2015年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产品销售量下降但收入增幅较大的情

形是合理的；且该变动与市场产品价格走势、行业竞争变化情况的相关性不大。 具体分析数

据如下表：

单位：支/套/平方米、元

产品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销售量 销售金额 平均售价 销售量 销售金额

平均售

价

销售量

（

%

）

销售金

额

（

%

）

荧 光 灯 室

内 照 明 系

列

28,927,996 121,967,761.77 4.22 32,456,412

169,310,

865.48

5.22 -10.87 -27.96

环 境 净 化

系列

4,456,057 51,466,370.22 11.55 4,413,916 40,289,396.67 9.13 0.95 27.74

汽 车 照 明

系列

4,245,575 68,715,983.34 16.19 5,523,205 99,903,542.66 18.09 -23.13 -31.22

LED

室 内

照明系列

6,975,250 115,387,651.69 16.54 5,202,670 97,742,545.23 18.79 34.07 18.05

LED

户 外

照明系列

330,057 242,552,935.00 734.88 - - -

LED

显 示

系统系列

30,860.20 128,111,503.54 4,151.35 - - -

其他

864,078 44,823,212.92 51.87 862,435 26,456,435.99 30.68 0.19 69.42

合计

45,829,873.20 773,025,418.48 16.87 48,458,638

433,702,

786.03

8.95 -5.42 78.24

3、2015年第一至第四季度，你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45亿元、1.89亿元、2.10亿元和2.58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0.07亿元、0.13亿元、0.13亿元和0.24亿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0.05亿元、0.33亿元、-0.05亿元和1.69亿元，请你公司说明2015年

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存在较大差异的原

因、2015年第四季度收入和利润占全年收入和利润比重较高的原因、你公司经营是否存在季

节性。

回复：

（1） 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存在较大差异原因：

主要系2015年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全资子公司富顺光电的影响。 富顺光电主营业务产品

为LED户外照明系列、LED显示系统系列等，富顺光电的产品销售主要以市政、交通道路建设

等工程渠道为主，富顺光电的经营模式通常是年初集中进行招投标、预先投入经营相关的材

料款和费用，并在年底集中进行验收和回款，应收账款也同时减少。

鉴于以上，公司第四季度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数额较大，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也较大。 有关财务指标的分季度分析数据如下表：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510.65 18,880.90 20,994.26 25,77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3.39 1,302.53 1,286.78 2,37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5 3,398.00 -525.35 16,879.07

应收账款余额

28,055.65 30,496.14 31,180.64 22,708.47

（2）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收入和利润占全年收入和利润比重较高的原因：主要系新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全资子公司富顺光电的影响。富顺光电主营业务产品为LED户外照明系列、LED

显示系统系列等，富顺光电的产品销售主要以市政、交通道路建设工程等渠道为主，富顺光电

的经营模式通常是年初集中进行招投标、投入经营相关的费用，在年底集中进行验收确认营

业收入并回款。 因此，富顺光电的经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富顺光电2015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占其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5.40%， 其2015年第四

季度的净利润占其全年净利润的比例为43.97%。 如剔除富顺光电的影响，公司2015年各季度

收入占全年收入的比例均相差不大。

鉴于以上，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收入和利润占全年收入和利润比重较高的原因，主要系

富顺光电经营模式及其季节性经营特征的影响。 具体分析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合并营业收入

14,510.65 18,880.90 20,994.26 25,775.68 80,161.50

合并营业收入季度占比

18.10% 23.55% 26.19% 32.15% 100.00%

合并归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13.39 1,302.53 1,286.78 2,376.94 5,679.64

合并归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季度占比

12.56% 22.93% 22.66% 41.85% 100.00%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富顺光电营业收入

5,452.39 9,214.88 10,678.03 13,888.12 39,233.42

富顺光电营业收入季度占比

13.90% 23.49% 27.22% 35.40% 100.00%

富顺光电净利润

700.44 1,285.85 1,580.67 2,799.11 6,366.07

富顺光电净利润季度占比

11.00% 20.20% 24.83% 43.97% 100.00%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剔除富顺光电影响后的营业

收入

9,058.26 9,666.02 10,316.23 11,887.56 4,0928.07

剔除富顺光电影响后的营业

收入季度占比

22.13% 23.62% 25.21% 29.05% 100.00%

4、2015年，你公司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行业业务收入金额为7.73亿元，同比增长78.24%，

业务成本中人工工资金额为0.55亿元，同比下降2.78，请你公司说明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行业

业务收入增长但人工工资下降的原因。

回复：

公司2015年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行业业务收入增长但人工工资下降的原因，主要系新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富顺光电的影响。 富顺光电在其生产制造环节充分整合外部生产资源，

将部分非核心生产环节委托给其他协作加工厂商生产，再进行加工后予以销售，以致其生产

环节需要的人工相对较少，故人工工资支付总额较少。

如剔除富顺光电的影响因素后，公司2015年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2.22%，业务成本人工工资

同比下降10.03%，两者的变动方向及幅度较为一致，不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数据分析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合并业务收入

77,302.54 43,370.28 78.24%

合并业务成本人工工资

5,489.57 5,646.67 -2.78%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富顺光电业务收入

39,233.42 - -

富顺光电业务成本人工工资

409.34 - -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剔除富顺光电影响后的业务收入

38,069.12 43,370.28 -12.22%

剔除富顺光电影响后的业务成本人工工资

5,080.23 5,646.67 -10.03%

5、2015年，你公司营业收入金额为8.02亿元，同比增长81.42%，销售费用金额为0.59亿元，

同比增长11.50%，请你公司说明销售费用增速与营业收入增速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回复：

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与销售费用增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

（1）公司2015年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全资子公司富顺光电的影响，以致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增加39,233.42万元、销售费用同比增加1,913.96万元；而富顺光电主要以工程渠道销售为主，

其工资、运输费、差旅费、广告费、展览费等投入较少，故其销售费用率较低，2015年销售费用

率为4.88%，远低于公司2015年整体销售费用率7.30%。

（2）公司2014年实施了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组织的高效照明产品（荧光

灯）推广项目，公司实施该推广项目在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4,763.97万元，销售费用为1,084.15

万元。 该推广项目销售费用率为22.76%，远高于公司2014年整体销售费用率。 公司2015年未发

生该推广项目，无相应的销售费用发生。

如剔除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后，公司2015年较2014年营业收入和销售费用的增长率分

别为3.82%、-5.44%，其变动幅度匹配，不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数据分析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同比增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

率

（

剔除影

响因素

）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

剔除富

顺光电影响后

）

2014

年

（

剔除推

广项目影响后

）

营业收入

80,161.50 44,185.41 81.42% 40,928.08 39,421.44 3.82%

销售费用

5,849.88 5,246.71 11.50% 3,935.92 4,162.56 -5.44%

销售费用率

7.30% 11.87% -4.57% 9.62% 10.56% -0.94%

6、2015年，你公司华南地区收入金额为1.92亿元，同比增长54.66%，请你公司说明华南地

区收入金额增幅较大的原因。

回复：

公司2015年华南地区收入金额增幅较大，主要系本期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富顺光电的影响。 富顺光电2015年在华南地区的营业收入为7,093.47万元，占公司华南地区营

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为36.95%。

如剔除富顺光电的影响后，公司2015年华南地区收入同比下降2.49%，变动幅度较小。 具

体数据分析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长率

2015

年

（

剔除富顺光电

营业收入影响后

）

同比增长率

（

剔除富顺光电

营业收入影响后

）

华南地区

19,196.34 12,411.77 54.66% 12,102.87 -2.49%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2016年 5 月 28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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